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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生物：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26.55%股权） 

中通银莱：中通银莱（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一、诉讼案件背景 

2015 年，根据公司聚焦主业和业务调整转型的整体战略部署，公司总裁班

子研究决定出让安泰生物控股权。2015 年 1 月 4 日，公司总裁会正式通过《项

目建议书》，决定成立工作组，正式启动安泰生物股权处置项目。 

2015 年 2 月初，工作组委托中介机构开始对安泰生物进行审计评估，并于

3 月中旬分别完成以 2015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尽职调

查报告，并同期开展与外部意向投资方的接洽及意向谈判。其中，中通银莱作为

主要的意向投资方之一，自 2015 年 1 月项目立项以来，开展了对安泰生物为期

2 个月的尽职调查，并于 3 月 28 日向安泰科技书面递交了《股权认购意向书》。 

    2015 年 4 月 15 日，安泰科技总裁会完成对安泰生物股权受让议案的审议。 

2015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安泰科技转让所持有安泰生物控股股权项目”的议案》，将公司所持有的安泰

生物 65%-70%股权，在北京市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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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北京安

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控股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 

2015 年 6 月 29 日，经北京市产权交易所确认，中通银莱通过竞价交易方式，

以 8,553.022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安泰生物 70%股权。根据产权交易的有关规定，

公司与中通银莱于 2015年 7月 6日签署了《股权交易合同》，中通银莱以 8,553.022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安泰生物 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通银莱持有安

泰生物 70%股权，公司持有安泰生物 26.55%股权，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安泰生物 3.45%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所持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

公司控股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1）。 

2016 年 9 月，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一份和开

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件，案号（2016）京 0108 民初 33217 号。根据开庭《传

票》的内容，本案件已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开庭审理。中通银莱以本公司向其

转让安泰生物股权存在纠纷为由起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解除安泰生物股权交易

合同。本案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诉讼中中通银莱

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将解除合同变更为撤销合同。2017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其 2017 年 9 月 1 日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书，冻结本公司基

本账户项下人民币 9,000.00 万元。上述诉讼事项，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和 2018 年 8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关于参

股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中进行了披露。 

2018 年 12 月 27 日晚间，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6）京 0108 民初 33217 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该

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二、本案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通银莱（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海飞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6 号 1 幢第 12 层 09 号房间 

被告一：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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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军风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 

被告二：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永澄北路 12 号 

2、诉讼产生的原因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持有安泰生物 70%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网

络竞价，起始价为人民币 3,158.022 万元。经过 337 次报价竞逐，中通银莱以总

价人民币 8,553.022 万元的报价摘得安泰生物的 70%股权。2015 年 7 月 9 日，安

泰生物召开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完成公司章程修订和董事、监事变更；2015

年 7 月 13 日，安泰生物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中通银莱委派代表

王琪出任董事会长，重新聘任总经理及高管团队，召开员工大会，全面接手安泰

生物生产、经营和管理。 

2016 年 9 月，在中通银莱全面接管安泰生物一年多之后，因其在此期间管

理不善，导致经理层人员频繁变动，先后与 10 余名安泰生物的核心管理、研发、

销售人员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安泰生物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经营陷于困境。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转嫁损失，中通银莱以公司在股权受让时在安泰生物财务数

据、产品生产及产品技术等方面所作出的陈述和保证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存在

虚假陈述保证、恶意隐瞒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 

3、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原告与安泰生物股权交易合同，被告一向原告退还

股权转让款 85,530,220 元人民币；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

9,474,066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6 月 19 日起

计算至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为止，第二部分以 76,056,154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计算至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为止；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实际支付的损失共 2,867,101 元； 

（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对上述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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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审判决情况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京 0108 民初 33217

号，上述案件判决如下： 

1、撤销中通银莱（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 7 月 6 日签订《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合同》； 

2、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通银莱（北京）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 85,530,220 元； 

3、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通银莱（北京）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 9,474,066 元为基

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6 月 19 日起计算至返还股权转

让款之日为止，第二部分以 76,056,154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自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计算至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为止； 

4、驳回中通银莱（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 555,714 元、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560,714 元；其中本公

司负担 546,379 元。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

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四、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案件之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次诉讼事项判决结果，预计将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产生影响。公司

将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本次涉及诉讼预计承担的或有债务进

行预计负债计提，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 2018 年年审会

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定的事实及采纳的证据与本案实际

情况不符，公司将重新提交相关证据，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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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后续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京 0108 民初 33217

号。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 日 




